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479號

上  訴  人  雅比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資三德             

訴訟代理人  黃炫中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吳小燕  律師

            吳文賓  律師

            黃家豪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廢止許可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5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上訴人前於民國111年5月26日及同年6月16日檢具「雅比斯

七股太陽光電發電廠」太陽光電發電業籌設計畫書等文件

（下稱系爭籌設計畫書等文件），向被上訴人申請在○○市

○○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

0地號等7筆國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設置第一型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太陽光電）之籌設許可（下稱系爭申請案），總

裝置容量為98.89百萬瓩（MW）。嗣被上訴人先以111年7月2

0日府經能字第1110882183A號函（下稱111年7月20日函）復

上訴人，因系爭土地位處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蚵事

實，建請上訴人於後續經濟部能源局（現已改制為經濟部能

源署，下稱能源署）之電業籌設審查會中可補充環境及社會

（下稱環社）議題之辨識報告，並召開地方說明會與地方民

眾溝通，且於同日以府經能字第1110882183B號函核轉系爭

申請案予能源署，經能源署以111年8月1日能技字第11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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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號函請被上訴人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

函」之證明文件，被上訴人旋以111年8月31日府經能字第11

10998678號函（下稱111年8月31日同意函）表示原則同意系

爭申請案，惟再次重申因系爭土地屬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

有養殖事實，附帶請上訴人應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並依

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作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確認通

過後據以實施環社議題因應對策（下稱系爭負擔），復以11

1年10月12日府經能字第1111327186號函向能源署說明前揭1

11年8月31日同意函之附負擔事項，且因地方民眾發起抗

爭，故請能源署先退還系爭申請案。其後，經濟部以111年1

0月18日經授能字第11100718860號函（下稱111年10月18日

函）將系爭申請案檢還被上訴人，並請被上訴人責成上訴人

依其建議辦理環社檢核，上訴人則以111年10月20日雅字第1

11100002號函（下稱111年10月20日函）復能源署並副知被

上訴人表示，上訴人已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繳交高額履約保

證金，並投入大量人力及資金，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有

違信賴保護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且系爭申請案並非漁電共

生類型，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提供環社檢核文件係錯誤引用

法規等語。嗣被上訴人認上訴人未履行111年8月31日同意函

所載負擔事項，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3款規定，以111年1

2月15日府經能字第1111622807號函（下稱原處分）廢止111

年8月31日同意函。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

遂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高

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256號判決（下

稱原判決）駁回，仍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理由，均

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查：

　㈠行政程序法第93條規定：「（第1項）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

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

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為限，始得為之。（第2項）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一、期

限。二、條件。三、負擔。四、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五、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第94條規定：「前條之

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

當合理之關聯。」第123條第3款規定：「授予利益之合法行

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

全部或一部之廢止：……三、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

履行該負擔者。」第125條規定：「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

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

力。但受益人未履行負擔致行政處分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

失其效力。」又所稱附款者，乃行政機關以條件、期限、負

擔或保留廢止權等方式，附加於行政處分之主要內容的意思

表示。而所謂負擔，則係指行政機關於作成授益處分之同

時，另課予處分相對人之特定作為、不作為或忍受義務內容

而言，且此負擔並不以定有履行期限為限，而受益人如未履

行該負擔，或未於所定期限內履行其負擔，行政機關得廢止

該授益處分，並得溯及既往失其效力。然而，依據不履行負

擔而廢止授益處分時，固不生信賴保護問題，惟仍應考量比

例原則，為合義務性之裁量。

　㈡電業法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3款規定：「（第1項）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第3項）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下列

事項：一、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核轉。……

三、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第13條第1項規

定：「發電業……於籌設或擴建設備時，應填具申請書及相

關書件，報經事業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

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或擴建許可。」第14條規定：「電

業管制機關為前條第1項許可之審查，除審查計畫之完整

性，並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

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

電力系統安全。」第24條規定：「電業籌設、擴建之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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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等事項之申請程序、應備書件及審查原則之規則，由

電業管制機關定之。」另依電業法第24條規定授權訂定之行

為時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發電業登記為

下列5種，其應備書圖如下：一、籌設或擴建：經營發電業

或擴建發電機組，應備下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

建許可有效期間為3年……：（一）籌設或擴建計畫書（含

財務規劃）。（二）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三）鄉

（鎮、市）營或民營發電業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同意函……。（四）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

地政機關意見書。……（五）發電廠之電源線引接同意證明

文件。（六）其他應備文件：……6.太陽光電發電廠：其設

置廠址位於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

條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者，應檢附太陽光電

環境與社會檢核相關證明文件，以及養殖戶同意證明文

件。」

　㈢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下稱容許使用

審查辦法）第2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第1項）

非附屬設置於農業設施之地面型綠能設施，除位於第30條規

定之區位者外，以結合農業經營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為

限：一、中央能源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國營事業所定推動農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專案計畫範圍內，並

符合其計畫措施。二、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

範圍。（第2項）依前項第1款規劃者，應先擬具農業經營結

合綠能之專案計畫，並敘明下列事項，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核准：一、計畫推動之區位範圍。二、農業經營與綠能設施

結合利用之規劃及農產業可行性之評估說明。三、計畫內相

關設施之空間配置。（第3項）第1項第2款之區位範圍，由

中央主管機關盤點具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可行區位，送中央

能源主管機關辦理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作業後，由中央能源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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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揆諸上揭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暨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可

知，民營發電業者申請籌設太陽光電發電廠，須報經事業所

屬機關或地方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其

應檢具之文件包含籌設計畫書、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地

方主管機關同意函、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

政機關意見書、發電廠之電源線引接同意證明文件等，且倘

其設置位於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

能之區位範圍者，尚應檢附太陽光電環社檢核相關證明文件

及養殖戶同意證明文件。而揆諸電業法第14條規定，電業管

制機關所為許可之審查，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碳係數、

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

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同理，地方主管機關為前

開同意前，亦得考量前揭因素及地方發展特性，是地方主管

機關對於轄區內電業籌設之申請，有同意與否之裁量權。又

民營發電業申請非漁電共生類型之電業籌設，本無須依電業

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規定，提出太陽光電環社

檢核相關證明文件，惟地方主管機關既有同意民營發電業申

請與否之裁量權，則其依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1項及第94條

規定，自得在不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且與該處分之目的具

有正當合理之關聯的前提下，於同意之授益處分中附加負擔

之附款。

　㈤經查，上訴人前於111年5月26日及同年6月16日檢具系爭籌

設計畫書等文件，向被上訴人提出系爭申請案，擬於系爭土

地設置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太陽光電）。又系爭土地

為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且上訴人擬設置之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為水面型。再者，被上訴人111年7月20日函及111年8月31

日同意函均要求上訴人申請籌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許可，應

以書面或召開地方說明會等方式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及

依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做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等一

定作為義務等情，為原審依職權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

符。原判決並據此論明：上訴人申請籌設之太陽光電發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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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乃係於水利用地申請電業籌設，並非漁電共生，核非屬

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所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者，亦非

地面型綠能設施，固無須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

第6目之規定，提出太陽光電環社檢核相關證明文件。然

而，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既有同意與否之裁量權，則被上

訴人於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中敘明基於系爭土地所坐落之區

域屬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殖事實之特殊性，被上訴人

雖原則同意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申請案，惟同時要求上訴人

應積極以書面或召開地方說明會等方式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

通，及依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做成報告送中央審

查等一定作為義務，是該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應屬一附負擔

之授益行政處分。另依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規定，地方

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

是被上訴人基於系爭申請案所坐落系爭土地之特殊性，所課

予上訴人之前揭作為義務，尚未違背原行政處分之目的，且

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故被上訴人111年8月

31日同意函所附之系爭負擔，應屬合法。再者，被上訴人於

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中，乃要求上訴人申請籌設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許可，應辦理環社檢核，並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

其內容具體明確，已足使上訴人明瞭應履行之負擔內容等

語，經核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復無理由不備之違

背法令情事。又關於能源署所推動規劃之漁電共生環社檢核

機制，係先將全國魚塭透過科學圖資嚴篩分流為較無生態疑

慮之先行區、稍具生態疑慮之非先行區，再依其議題程度不

同，分別導入不同強度的檢核程序；其中魚塭位於公告可優

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先行區），業者於光

電申設時，僅須研提「漁電共生先行區環境與社會友善措施

自評表」；而魚塭位於非先行區範圍，則須執行環社檢核

「議題辨認」及「因應對策」工作，議題辨認旨在辨識預定

劃設區位範園潛在的生態環境及社會經濟議題與確定魚塭屬

優先區、關注減緩區或迴避區之分區，待審查通過並公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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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與議題後，將作為光電選址的重要參考依據；因應對策則

是由開發業者依預定開發場址所標記議題，分別依據設計規

劃、執行、營運與除役復原階段提出迴避、縮小、減輕、補

償，乃至增益等措施，並提送因應對策審查等節，為上訴人

於上訴狀所自承。而如前所述，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

函既已明載：「……旨案開發區域位於七股大潮溝，屬環境

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殖事實，請開發單位應與地方利害關

係人溝通，並依照當前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做成報

告送中央審查確認通過後據以實施環社議題因應對策。

……」等語，足見系爭土地自非依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

第3項由經濟部會同農業部公告較無生態疑慮之「先行

區」。況上訴人申請之案場範圍是否屬於由經濟部會同農業

部公告之「先行區」，不難查知，是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主

張：系爭申請案係屬水面型太陽能發電系統設置專案，與漁

電共生專案乃完全不同體系，本無「環社檢核」之法源依據

可言；漁電共生專案之環社檢核，乃先將魚塭分為「先行

區」及「非先行區」，並區分不同強度之檢核程序，故縱依

被上訴人之要求，進行環社檢核，參照「漁電共生非先行區

環境與社會檢核-議題辨認操作手冊」第一章總則1.1之內

容，上訴人究如何得知應進行「先行區」之檢核程序或「非

先行區」之檢核程序，足認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顯

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明確性原則云云，即非可採。

　㈥次查，被上訴人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前，即就系爭申請案

以111年7月20日函回復上訴人，因系爭土地位處環境敏感區

域，且當地有養蚵事實，建請上訴人於後續能源署之電業籌

設審查會中可補充環社議題之辨識報告，並召開地方說明會

與地方民眾溝通等語，嗣於111年8月31日同意函雖表示原則

同意系爭申請案，惟再次重申因系爭土地屬環境敏感區域，

且當地有養殖事實，附帶請上訴人應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

通，並依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作成報告送中央審

查確認通過後據以實施環社議題因應對策。其後，能源署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111年10月18日函將系爭申請案檢還被上訴人，請被上訴人

責成上訴人依其建議辦理環社檢核，並副知上訴人，嗣上訴

人以111年10月20日函回復能源署，並副知被上訴人。之

後，被上訴人乃於111年12月15日以上訴人未履行系爭負擔

為由廢止111年8月31日同意函等情，亦為原判決所是認，核

與卷證相符。又原判決援引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之內

容，認定上訴人已明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並認被上訴人以

上訴人迄未履行系爭負擔為由，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3款

規定，以原處分廢止其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於法洵屬有

據，因而駁回上訴人之訴，固非無見。惟查：

　⒈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係上訴人於收受能源署111年10月18

日函後，就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所為之意見陳述，其內容

記載略以：「主旨：有關本公司依電業登記規則，申辦台南

市七股區大潮溝水利用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電業籌設，

因地方抗爭遭台南市政府要求貴局（即能源署）退回申請

案，本公司擬就此事提出嚴正聲明，……。說明：一、查台

南市七股區大潮溝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開發案，……繳交

高額之新臺幣（下同）291,530,560元履約保證金之後，投

入大量人力及資金進行此案各項流程，迄今已超過兩年，投

入資金已將近5億元，初步通過台電核發審查意見書、台南

市議會同意本案為省道台61線以西太陽光電示範區、台南市

經濟發展局同意並函轉貴局（即能源署）審核本公司所提電

業籌設計晝；正當本公司一切皆遵照台灣法律申辦此案各項

程序之際，卻傳出有民意代表帶領違法竊佔國有土地大潮溝

的養殖漁戶針對此案進行抗爭，而在抗爭事件過後不到2星

期，包含貴局在內的所有與本案相關的台灣中央及地方政府

單位竟然僅配合竊佔國有土地嫌犯的訴求，在完全未事先知

會或聽取本公司的意見下，對於本公司的電業籌設申請案程

序予以退回業經審核並發出同意函的台南市經發局。……

三、……貴局竟因已涉犯刑法第320條竊佔罪之養殖漁戶所

為之無理抗爭，置合法合理信賴政府而已投入高額之履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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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金及大量人力及資金之本公司之正當合理之信賴於不顧，

貿然將本公司的電業籌設申請案程序予以退回業經審核並發

出同意函的台南市經發局，已嚴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致

本公司受到重大損害。四、尤其依據電業登記規則第2章第3

條第1項第6款規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第29條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者，應檢

附太陽光電環境與社會檢核相關證明文件』，而本案是於水

利用地申請電業籌設並非漁電共生，臺南市政府本就無權錯

誤引用法條，以本公司應檢附環境與社會檢核文件的理由要

求貴局退回本公司申請案，而身為專責主管機關的貴局竟也

不察台南市政府的行政失誤，致使本公司蒙受重大損失，本

公司將保留追訴及申請國家賠償的權利。五、……面對大潮

溝養殖漁民佔用的行為，本公司仍然編列預算，並先行派員

與漁民溝通補償金事宜，初步也已獲得多數漁民的認同。所

以，這次的抗爭行動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養殖戶？有多少是

別有用心的綠蟑螂？身為再生能源主管機關的貴局，此次也

列席了這次大潮溝的抗爭事件，對於前述疑點的釐清儘管選

擇不作為，但似乎也不必如此火速就配合地方政府的退回要

求。……」等語。準此可知，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主要

係對能源署檢還系爭申請案予被上訴人乙節表示意見，固然

該函文提及系爭申請案係於水利用地申請電業籌設，並非漁

電共生，被上訴人錯引法規，本無權以要求上訴人應檢附環

社檢核文件之理由為據，要求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而身

為專責主管機關之能源署亦不察被上訴人之行政疏失，致使

上訴人蒙受重大損失，上訴人將保留追訴及申請國家賠償的

權利等語，並副知被上訴人。惟此僅係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

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所附加之系爭負擔，不符法規之規定，

故被上訴人無權要求上訴人應檢附環社檢核文件，更無權以

此為據，要求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然就此法律上之意

見，是否即能推認上訴人有明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之表示，

洵有疑義。原判決僅以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之內容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據，而未進一步調查上訴人於收受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

意函後，迄111年12月15日被上訴人廢止111年8月31日同意

函前，是否確實完全未履行系爭負擔，及是否有其他足以佐

證上訴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之事實，即遽認上訴人已明確拒

絕履行系爭負擔，並據此認定被上訴人以原處分廢止其111

年8月31日同意函，係屬合法，尚有違背行政訴訟法第125條

第1項、第133條之應依職權調查規定之違背法令。

　⒉其次，若尚無事實足認上訴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則原處分

已敘明：「……旨案計畫書所載之案場範圍位於七股大潮

溝，主要區域位於台61以西，當地環境生態多元豐富，位處

環境敏感區位，現況多為設置蚵棚使用面積達90公頃以上，

且當地居民極力反對設置太陽能光電，鄰近光電案場曾發生

民眾抗爭，光電開發之環境及社會條件具高度敏感性，

……」等語，可知系爭申請案之案場，其使用面積達90公頃

以上，且當地居民極力反對設置太陽能光電，在此情形下，

上訴人履行系爭負擔之合理期限為何？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

月31日同意函明確附加系爭負擔，迄其於111年12月15日以

原處分廢止該同意函時之期間僅不到4個月，則上訴人履行

系爭負擔之期間是否相當？暨被上訴人廢止該同意函是否符

合比例原則，為合義務性之裁量？亦尚未經原審究明。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有如前述違背法令之情事，且影響本件判

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

件事證尚有未明，有待原審調查審認，本院無從自為判決，

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另為適法之裁

判。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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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李  明  益

                              法官　林  秀  圓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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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479號
上  訴  人  雅比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資三德              
訴訟代理人  黃炫中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吳小燕  律師
            吳文賓  律師
            黃家豪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廢止許可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5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上訴人前於民國111年5月26日及同年6月16日檢具「雅比斯七股太陽光電發電廠」太陽光電發電業籌設計畫書等文件（下稱系爭籌設計畫書等文件），向被上訴人申請在○○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7筆國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設置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太陽光電）之籌設許可（下稱系爭申請案），總裝置容量為98.89百萬瓩（MW）。嗣被上訴人先以111年7月20日府經能字第1110882183A號函（下稱111年7月20日函）復上訴人，因系爭土地位處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蚵事實，建請上訴人於後續經濟部能源局（現已改制為經濟部能源署，下稱能源署）之電業籌設審查會中可補充環境及社會（下稱環社）議題之辨識報告，並召開地方說明會與地方民眾溝通，且於同日以府經能字第1110882183B號函核轉系爭申請案予能源署，經能源署以111年8月1日能技字第11100181560號函請被上訴人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之證明文件，被上訴人旋以111年8月31日府經能字第1110998678號函（下稱111年8月31日同意函）表示原則同意系爭申請案，惟再次重申因系爭土地屬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殖事實，附帶請上訴人應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並依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作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確認通過後據以實施環社議題因應對策（下稱系爭負擔），復以111年10月12日府經能字第1111327186號函向能源署說明前揭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之附負擔事項，且因地方民眾發起抗爭，故請能源署先退還系爭申請案。其後，經濟部以111年10月18日經授能字第11100718860號函（下稱111年10月18日函）將系爭申請案檢還被上訴人，並請被上訴人責成上訴人依其建議辦理環社檢核，上訴人則以111年10月20日雅字第111100002號函（下稱111年10月20日函）復能源署並副知被上訴人表示，上訴人已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繳交高額履約保證金，並投入大量人力及資金，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有違信賴保護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且系爭申請案並非漁電共生類型，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提供環社檢核文件係錯誤引用法規等語。嗣被上訴人認上訴人未履行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所載負擔事項，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3款規定，以111年12月15日府經能字第1111622807號函（下稱原處分）廢止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25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仍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查：
　㈠行政程序法第93條規定：「（第1項）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第2項）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一、期限。二、條件。三、負擔。四、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五、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第94條規定：「前條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第123條第3款規定：「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三、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者。」第125條規定：「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但受益人未履行負擔致行政處分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力。」又所稱附款者，乃行政機關以條件、期限、負擔或保留廢止權等方式，附加於行政處分之主要內容的意思表示。而所謂負擔，則係指行政機關於作成授益處分之同時，另課予處分相對人之特定作為、不作為或忍受義務內容而言，且此負擔並不以定有履行期限為限，而受益人如未履行該負擔，或未於所定期限內履行其負擔，行政機關得廢止該授益處分，並得溯及既往失其效力。然而，依據不履行負擔而廢止授益處分時，固不生信賴保護問題，惟仍應考量比例原則，為合義務性之裁量。
　㈡電業法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3款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3項）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下列事項：一、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核轉。……三、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於籌設或擴建設備時，應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報經事業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或擴建許可。」第14條規定：「電業管制機關為前條第1項許可之審查，除審查計畫之完整性，並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第24條規定：「電業籌設、擴建之許可……等事項之申請程序、應備書件及審查原則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另依電業法第24條規定授權訂定之行為時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發電業登記為下列5種，其應備書圖如下：一、籌設或擴建：經營發電業或擴建發電機組，應備下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建許可有效期間為3年……：（一）籌設或擴建計畫書（含財務規劃）。（二）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三）鄉（鎮、市）營或民營發電業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四）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五）發電廠之電源線引接同意證明文件。（六）其他應備文件：……6.太陽光電發電廠：其設置廠址位於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者，應檢附太陽光電環境與社會檢核相關證明文件，以及養殖戶同意證明文件。」
　㈢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下稱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第1項）非附屬設置於農業設施之地面型綠能設施，除位於第30條規定之區位者外，以結合農業經營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限：一、中央能源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國營事業所定推動農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專案計畫範圍內，並符合其計畫措施。二、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第2項）依前項第1款規劃者，應先擬具農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專案計畫，並敘明下列事項，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一、計畫推動之區位範圍。二、農業經營與綠能設施結合利用之規劃及農產業可行性之評估說明。三、計畫內相關設施之空間配置。（第3項）第1項第2款之區位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盤點具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可行區位，送中央能源主管機關辦理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作業後，由中央能源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㈣揆諸上揭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暨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可知，民營發電業者申請籌設太陽光電發電廠，須報經事業所屬機關或地方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其應檢具之文件包含籌設計畫書、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發電廠之電源線引接同意證明文件等，且倘其設置位於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者，尚應檢附太陽光電環社檢核相關證明文件及養殖戶同意證明文件。而揆諸電業法第14條規定，電業管制機關所為許可之審查，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同理，地方主管機關為前開同意前，亦得考量前揭因素及地方發展特性，是地方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電業籌設之申請，有同意與否之裁量權。又民營發電業申請非漁電共生類型之電業籌設，本無須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規定，提出太陽光電環社檢核相關證明文件，惟地方主管機關既有同意民營發電業申請與否之裁量權，則其依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1項及第94條規定，自得在不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且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的前提下，於同意之授益處分中附加負擔之附款。
　㈤經查，上訴人前於111年5月26日及同年6月16日檢具系爭籌設計畫書等文件，向被上訴人提出系爭申請案，擬於系爭土地設置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太陽光電）。又系爭土地為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且上訴人擬設置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為水面型。再者，被上訴人111年7月20日函及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均要求上訴人申請籌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許可，應以書面或召開地方說明會等方式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及依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做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等一定作為義務等情，為原審依職權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原判決並據此論明：上訴人申請籌設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乃係於水利用地申請電業籌設，並非漁電共生，核非屬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所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者，亦非地面型綠能設施，固無須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規定，提出太陽光電環社檢核相關證明文件。然而，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既有同意與否之裁量權，則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中敘明基於系爭土地所坐落之區域屬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殖事實之特殊性，被上訴人雖原則同意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申請案，惟同時要求上訴人應積極以書面或召開地方說明會等方式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及依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做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等一定作為義務，是該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應屬一附負擔之授益行政處分。另依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是被上訴人基於系爭申請案所坐落系爭土地之特殊性，所課予上訴人之前揭作為義務，尚未違背原行政處分之目的，且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故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所附之系爭負擔，應屬合法。再者，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中，乃要求上訴人申請籌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許可，應辦理環社檢核，並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其內容具體明確，已足使上訴人明瞭應履行之負擔內容等語，經核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復無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情事。又關於能源署所推動規劃之漁電共生環社檢核機制，係先將全國魚塭透過科學圖資嚴篩分流為較無生態疑慮之先行區、稍具生態疑慮之非先行區，再依其議題程度不同，分別導入不同強度的檢核程序；其中魚塭位於公告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先行區），業者於光電申設時，僅須研提「漁電共生先行區環境與社會友善措施自評表」；而魚塭位於非先行區範圍，則須執行環社檢核「議題辨認」及「因應對策」工作，議題辨認旨在辨識預定劃設區位範園潛在的生態環境及社會經濟議題與確定魚塭屬優先區、關注減緩區或迴避區之分區，待審查通過並公開區位與議題後，將作為光電選址的重要參考依據；因應對策則是由開發業者依預定開發場址所標記議題，分別依據設計規劃、執行、營運與除役復原階段提出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乃至增益等措施，並提送因應對策審查等節，為上訴人於上訴狀所自承。而如前所述，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既已明載：「……旨案開發區域位於七股大潮溝，屬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殖事實，請開發單位應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並依照當前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做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確認通過後據以實施環社議題因應對策。……」等語，足見系爭土地自非依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第3項由經濟部會同農業部公告較無生態疑慮之「先行區」。況上訴人申請之案場範圍是否屬於由經濟部會同農業部公告之「先行區」，不難查知，是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主張：系爭申請案係屬水面型太陽能發電系統設置專案，與漁電共生專案乃完全不同體系，本無「環社檢核」之法源依據可言；漁電共生專案之環社檢核，乃先將魚塭分為「先行區」及「非先行區」，並區分不同強度之檢核程序，故縱依被上訴人之要求，進行環社檢核，參照「漁電共生非先行區環境與社會檢核-議題辨認操作手冊」第一章總則1.1之內容，上訴人究如何得知應進行「先行區」之檢核程序或「非先行區」之檢核程序，足認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顯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明確性原則云云，即非可採。
　㈥次查，被上訴人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前，即就系爭申請案以111年7月20日函回復上訴人，因系爭土地位處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蚵事實，建請上訴人於後續能源署之電業籌設審查會中可補充環社議題之辨識報告，並召開地方說明會與地方民眾溝通等語，嗣於111年8月31日同意函雖表示原則同意系爭申請案，惟再次重申因系爭土地屬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殖事實，附帶請上訴人應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並依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作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確認通過後據以實施環社議題因應對策。其後，能源署以111年10月18日函將系爭申請案檢還被上訴人，請被上訴人責成上訴人依其建議辦理環社檢核，並副知上訴人，嗣上訴人以111年10月20日函回復能源署，並副知被上訴人。之後，被上訴人乃於111年12月15日以上訴人未履行系爭負擔為由廢止111年8月31日同意函等情，亦為原判決所是認，核與卷證相符。又原判決援引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之內容，認定上訴人已明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並認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迄未履行系爭負擔為由，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3款規定，以原處分廢止其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於法洵屬有據，因而駁回上訴人之訴，固非無見。惟查：
　⒈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係上訴人於收受能源署111年10月18日函後，就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所為之意見陳述，其內容記載略以：「主旨：有關本公司依電業登記規則，申辦台南市七股區大潮溝水利用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電業籌設，因地方抗爭遭台南市政府要求貴局（即能源署）退回申請案，本公司擬就此事提出嚴正聲明，……。說明：一、查台南市七股區大潮溝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開發案，……繳交高額之新臺幣（下同）291,530,560元履約保證金之後，投入大量人力及資金進行此案各項流程，迄今已超過兩年，投入資金已將近5億元，初步通過台電核發審查意見書、台南市議會同意本案為省道台61線以西太陽光電示範區、台南市經濟發展局同意並函轉貴局（即能源署）審核本公司所提電業籌設計晝；正當本公司一切皆遵照台灣法律申辦此案各項程序之際，卻傳出有民意代表帶領違法竊佔國有土地大潮溝的養殖漁戶針對此案進行抗爭，而在抗爭事件過後不到2星期，包含貴局在內的所有與本案相關的台灣中央及地方政府單位竟然僅配合竊佔國有土地嫌犯的訴求，在完全未事先知會或聽取本公司的意見下，對於本公司的電業籌設申請案程序予以退回業經審核並發出同意函的台南市經發局。……三、……貴局竟因已涉犯刑法第320條竊佔罪之養殖漁戶所為之無理抗爭，置合法合理信賴政府而已投入高額之履約保證金及大量人力及資金之本公司之正當合理之信賴於不顧，貿然將本公司的電業籌設申請案程序予以退回業經審核並發出同意函的台南市經發局，已嚴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致本公司受到重大損害。四、尤其依據電業登記規則第2章第3條第1項第6款規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者，應檢附太陽光電環境與社會檢核相關證明文件』，而本案是於水利用地申請電業籌設並非漁電共生，臺南市政府本就無權錯誤引用法條，以本公司應檢附環境與社會檢核文件的理由要求貴局退回本公司申請案，而身為專責主管機關的貴局竟也不察台南市政府的行政失誤，致使本公司蒙受重大損失，本公司將保留追訴及申請國家賠償的權利。五、……面對大潮溝養殖漁民佔用的行為，本公司仍然編列預算，並先行派員與漁民溝通補償金事宜，初步也已獲得多數漁民的認同。所以，這次的抗爭行動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養殖戶？有多少是別有用心的綠蟑螂？身為再生能源主管機關的貴局，此次也列席了這次大潮溝的抗爭事件，對於前述疑點的釐清儘管選擇不作為，但似乎也不必如此火速就配合地方政府的退回要求。……」等語。準此可知，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主要係對能源署檢還系爭申請案予被上訴人乙節表示意見，固然該函文提及系爭申請案係於水利用地申請電業籌設，並非漁電共生，被上訴人錯引法規，本無權以要求上訴人應檢附環社檢核文件之理由為據，要求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而身為專責主管機關之能源署亦不察被上訴人之行政疏失，致使上訴人蒙受重大損失，上訴人將保留追訴及申請國家賠償的權利等語，並副知被上訴人。惟此僅係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所附加之系爭負擔，不符法規之規定，故被上訴人無權要求上訴人應檢附環社檢核文件，更無權以此為據，要求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然就此法律上之意見，是否即能推認上訴人有明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之表示，洵有疑義。原判決僅以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之內容為據，而未進一步調查上訴人於收受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後，迄111年12月15日被上訴人廢止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前，是否確實完全未履行系爭負擔，及是否有其他足以佐證上訴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之事實，即遽認上訴人已明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並據此認定被上訴人以原處分廢止其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係屬合法，尚有違背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之應依職權調查規定之違背法令。
　⒉其次，若尚無事實足認上訴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則原處分已敘明：「……旨案計畫書所載之案場範圍位於七股大潮溝，主要區域位於台61以西，當地環境生態多元豐富，位處環境敏感區位，現況多為設置蚵棚使用面積達90公頃以上，且當地居民極力反對設置太陽能光電，鄰近光電案場曾發生民眾抗爭，光電開發之環境及社會條件具高度敏感性，……」等語，可知系爭申請案之案場，其使用面積達90公頃以上，且當地居民極力反對設置太陽能光電，在此情形下，上訴人履行系爭負擔之合理期限為何？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明確附加系爭負擔，迄其於111年12月15日以原處分廢止該同意函時之期間僅不到4個月，則上訴人履行系爭負擔之期間是否相當？暨被上訴人廢止該同意函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為合義務性之裁量？亦尚未經原審究明。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有如前述違背法令之情事，且影響本件判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證尚有未明，有待原審調查審認，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另為適法之裁判。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李  明  益
                              法官　林  秀  圓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479號

上  訴  人  雅比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資三德              

訴訟代理人  黃炫中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吳小燕  律師

            吳文賓  律師

            黃家豪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廢止許可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5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上訴人前於民國111年5月26日及同年6月16日檢具「雅比斯

    七股太陽光電發電廠」太陽光電發電業籌設計畫書等文件（

    下稱系爭籌設計畫書等文件），向被上訴人申請在○○市○○區

    ○○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7

    筆國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設置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太陽光電）之籌設許可（下稱系爭申請案），總裝置容量

    為98.89百萬瓩（MW）。嗣被上訴人先以111年7月20日府經

    能字第1110882183A號函（下稱111年7月20日函）復上訴人

    ，因系爭土地位處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蚵事實，建請

    上訴人於後續經濟部能源局（現已改制為經濟部能源署，下

    稱能源署）之電業籌設審查會中可補充環境及社會（下稱環

    社）議題之辨識報告，並召開地方說明會與地方民眾溝通，

    且於同日以府經能字第1110882183B號函核轉系爭申請案予

    能源署，經能源署以111年8月1日能技字第11100181560號函

    請被上訴人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之證

    明文件，被上訴人旋以111年8月31日府經能字第1110998678

    號函（下稱111年8月31日同意函）表示原則同意系爭申請案

    ，惟再次重申因系爭土地屬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殖事

    實，附帶請上訴人應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並依照經濟部

    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作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確認通過後據以

    實施環社議題因應對策（下稱系爭負擔），復以111年10月1

    2日府經能字第1111327186號函向能源署說明前揭111年8月3

    1日同意函之附負擔事項，且因地方民眾發起抗爭，故請能

    源署先退還系爭申請案。其後，經濟部以111年10月18日經

    授能字第11100718860號函（下稱111年10月18日函）將系爭

    申請案檢還被上訴人，並請被上訴人責成上訴人依其建議辦

    理環社檢核，上訴人則以111年10月20日雅字第111100002號

    函（下稱111年10月20日函）復能源署並副知被上訴人表示

    ，上訴人已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繳交高額履約保證金，並投

    入大量人力及資金，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有違信賴保護

    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且系爭申請案並非漁電共生類型，被

    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提供環社檢核文件係錯誤引用法規等語。

    嗣被上訴人認上訴人未履行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所載負擔事

    項，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3款規定，以111年12月15日府

    經能字第1111622807號函（下稱原處分）廢止111年8月31日

    同意函。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

    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25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

    駁回，仍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理由，均

    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查：

　㈠行政程序法第93條規定：「（第1項）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

    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

    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

    限，始得為之。（第2項）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一、期限。

    二、條件。三、負擔。四、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五、保

    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第94條規定：「前條之附款不

    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

    之關聯。」第123條第3款規定：「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

    一部之廢止：……三、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

    擔者。」第125條規定：「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

    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但受益人

    未履行負擔致行政處分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力。」

    又所稱附款者，乃行政機關以條件、期限、負擔或保留廢止

    權等方式，附加於行政處分之主要內容的意思表示。而所謂

    負擔，則係指行政機關於作成授益處分之同時，另課予處分

    相對人之特定作為、不作為或忍受義務內容而言，且此負擔

    並不以定有履行期限為限，而受益人如未履行該負擔，或未

    於所定期限內履行其負擔，行政機關得廢止該授益處分，並

    得溯及既往失其效力。然而，依據不履行負擔而廢止授益處

    分時，固不生信賴保護問題，惟仍應考量比例原則，為合義

    務性之裁量。

　㈡電業法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3款規定：「（第1項）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第3項）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下列事項

    ：一、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核轉。……三、電業

    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第13條第1項規定：「發

    電業……於籌設或擴建設備時，應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報

    經事業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

    機關申請籌設或擴建許可。」第14條規定：「電業管制機關

    為前條第1項許可之審查，除審查計畫之完整性，並應顧及

    能源政策、電力排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

    保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

    。」第24條規定：「電業籌設、擴建之許可……等事項之申請

    程序、應備書件及審查原則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

    」另依電業法第24條規定授權訂定之行為時電業登記規則第

    3條第1項第1款規定：「發電業登記為下列5種，其應備書圖

    如下：一、籌設或擴建：經營發電業或擴建發電機組，應備

    下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建許可有效期間為3年…

    …：（一）籌設或擴建計畫書（含財務規劃）。（二）環境

    影響評估證明文件。（三）鄉（鎮、市）營或民營發電業應

    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四）發電廠廠

    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五）發電

    廠之電源線引接同意證明文件。（六）其他應備文件：……6.

    太陽光電發電廠：其設置廠址位於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

    圍者，應檢附太陽光電環境與社會檢核相關證明文件，以及

    養殖戶同意證明文件。」

　㈢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下稱容許使用

    審查辦法）第2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第1項）

    非附屬設置於農業設施之地面型綠能設施，除位於第30條規

    定之區位者外，以結合農業經營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限

    ：一、中央能源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國

    營事業所定推動農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專案計畫範圍內，並符

    合其計畫措施。二、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

    圍。（第2項）依前項第1款規劃者，應先擬具農業經營結合

    綠能之專案計畫，並敘明下列事項，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

    准：一、計畫推動之區位範圍。二、農業經營與綠能設施結

    合利用之規劃及農產業可行性之評估說明。三、計畫內相關

    設施之空間配置。（第3項）第1項第2款之區位範圍，由中

    央主管機關盤點具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可行區位，送中央能

    源主管機關辦理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作業後，由中央能源主

    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㈣揆諸上揭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暨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可

    知，民營發電業者申請籌設太陽光電發電廠，須報經事業所

    屬機關或地方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其

    應檢具之文件包含籌設計畫書、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地

    方主管機關同意函、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

    政機關意見書、發電廠之電源線引接同意證明文件等，且倘

    其設置位於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

    能之區位範圍者，尚應檢附太陽光電環社檢核相關證明文件

    及養殖戶同意證明文件。而揆諸電業法第14條規定，電業管

    制機關所為許可之審查，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碳係數、

    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

    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同理，地方主管機關為前

    開同意前，亦得考量前揭因素及地方發展特性，是地方主管

    機關對於轄區內電業籌設之申請，有同意與否之裁量權。又

    民營發電業申請非漁電共生類型之電業籌設，本無須依電業

    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規定，提出太陽光電環社

    檢核相關證明文件，惟地方主管機關既有同意民營發電業申

    請與否之裁量權，則其依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1項及第94條

    規定，自得在不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且與該處分之目的具

    有正當合理之關聯的前提下，於同意之授益處分中附加負擔

    之附款。

　㈤經查，上訴人前於111年5月26日及同年6月16日檢具系爭籌設

    計畫書等文件，向被上訴人提出系爭申請案，擬於系爭土地

    設置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太陽光電）。又系爭土地為

    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且上訴人擬設置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為水面型。再者，被上訴人111年7月20日函及111年8月31日

    同意函均要求上訴人申請籌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許可，應以

    書面或召開地方說明會等方式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及依

    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做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等一定

    作為義務等情，為原審依職權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

    。原判決並據此論明：上訴人申請籌設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乃係於水利用地申請電業籌設，並非漁電共生，核非屬容

    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所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者，亦非地

    面型綠能設施，固無須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

    目之規定，提出太陽光電環社檢核相關證明文件。然而，被

    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既有同意與否之裁量權，則被上訴人於

    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中敘明基於系爭土地所坐落之區域屬環

    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殖事實之特殊性，被上訴人雖原則

    同意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申請案，惟同時要求上訴人應積極

    以書面或召開地方說明會等方式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及

    依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做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等一

    定作為義務，是該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應屬一附負擔之授益

    行政處分。另依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規定，地方主管機

    關應辦理轄區內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是被上

    訴人基於系爭申請案所坐落系爭土地之特殊性，所課予上訴

    人之前揭作為義務，尚未違背原行政處分之目的，且與該處

    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故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

    意函所附之系爭負擔，應屬合法。再者，被上訴人於111年8

    月31日同意函中，乃要求上訴人申請籌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許可，應辦理環社檢核，並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其內容

    具體明確，已足使上訴人明瞭應履行之負擔內容等語，經核

    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復無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情

    事。又關於能源署所推動規劃之漁電共生環社檢核機制，係

    先將全國魚塭透過科學圖資嚴篩分流為較無生態疑慮之先行

    區、稍具生態疑慮之非先行區，再依其議題程度不同，分別

    導入不同強度的檢核程序；其中魚塭位於公告可優先推動漁

    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先行區），業者於光電申設時

    ，僅須研提「漁電共生先行區環境與社會友善措施自評表」

    ；而魚塭位於非先行區範圍，則須執行環社檢核「議題辨認

    」及「因應對策」工作，議題辨認旨在辨識預定劃設區位範

    園潛在的生態環境及社會經濟議題與確定魚塭屬優先區、關

    注減緩區或迴避區之分區，待審查通過並公開區位與議題後

    ，將作為光電選址的重要參考依據；因應對策則是由開發業

    者依預定開發場址所標記議題，分別依據設計規劃、執行、

    營運與除役復原階段提出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乃至增

    益等措施，並提送因應對策審查等節，為上訴人於上訴狀所

    自承。而如前所述，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既已明載

    ：「……旨案開發區域位於七股大潮溝，屬環境敏感區域，且

    當地有養殖事實，請開發單位應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並

    依照當前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做成報告送中央審查

    確認通過後據以實施環社議題因應對策。……」等語，足見系

    爭土地自非依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第3項由經濟部會同

    農業部公告較無生態疑慮之「先行區」。況上訴人申請之案

    場範圍是否屬於由經濟部會同農業部公告之「先行區」，不

    難查知，是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主張：系爭申請案係屬水面型

    太陽能發電系統設置專案，與漁電共生專案乃完全不同體系

    ，本無「環社檢核」之法源依據可言；漁電共生專案之環社

    檢核，乃先將魚塭分為「先行區」及「非先行區」，並區分

    不同強度之檢核程序，故縱依被上訴人之要求，進行環社檢

    核，參照「漁電共生非先行區環境與社會檢核-議題辨認操

    作手冊」第一章總則1.1之內容，上訴人究如何得知應進行

    「先行區」之檢核程序或「非先行區」之檢核程序，足認被

    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顯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明

    確性原則云云，即非可採。

　㈥次查，被上訴人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前，即就系爭申請案

    以111年7月20日函回復上訴人，因系爭土地位處環境敏感區

    域，且當地有養蚵事實，建請上訴人於後續能源署之電業籌

    設審查會中可補充環社議題之辨識報告，並召開地方說明會

    與地方民眾溝通等語，嗣於111年8月31日同意函雖表示原則

    同意系爭申請案，惟再次重申因系爭土地屬環境敏感區域，

    且當地有養殖事實，附帶請上訴人應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

    ，並依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作成報告送中央審查

    確認通過後據以實施環社議題因應對策。其後，能源署以11

    1年10月18日函將系爭申請案檢還被上訴人，請被上訴人責

    成上訴人依其建議辦理環社檢核，並副知上訴人，嗣上訴人

    以111年10月20日函回復能源署，並副知被上訴人。之後，

    被上訴人乃於111年12月15日以上訴人未履行系爭負擔為由

    廢止111年8月31日同意函等情，亦為原判決所是認，核與卷

    證相符。又原判決援引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之內容，認

    定上訴人已明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並認被上訴人以上訴人

    迄未履行系爭負擔為由，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3款規定，

    以原處分廢止其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於法洵屬有據，因而

    駁回上訴人之訴，固非無見。惟查：

　⒈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係上訴人於收受能源署111年10月18

    日函後，就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所為之意見陳述，其內容

    記載略以：「主旨：有關本公司依電業登記規則，申辦台南

    市七股區大潮溝水利用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電業籌設，

    因地方抗爭遭台南市政府要求貴局（即能源署）退回申請案

    ，本公司擬就此事提出嚴正聲明，……。說明：一、查台南市

    七股區大潮溝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開發案，……繳交高額之

    新臺幣（下同）291,530,560元履約保證金之後，投入大量

    人力及資金進行此案各項流程，迄今已超過兩年，投入資金

    已將近5億元，初步通過台電核發審查意見書、台南市議會

    同意本案為省道台61線以西太陽光電示範區、台南市經濟發

    展局同意並函轉貴局（即能源署）審核本公司所提電業籌設

    計晝；正當本公司一切皆遵照台灣法律申辦此案各項程序之

    際，卻傳出有民意代表帶領違法竊佔國有土地大潮溝的養殖

    漁戶針對此案進行抗爭，而在抗爭事件過後不到2星期，包

    含貴局在內的所有與本案相關的台灣中央及地方政府單位竟

    然僅配合竊佔國有土地嫌犯的訴求，在完全未事先知會或聽

    取本公司的意見下，對於本公司的電業籌設申請案程序予以

    退回業經審核並發出同意函的台南市經發局。……三、……貴局

    竟因已涉犯刑法第320條竊佔罪之養殖漁戶所為之無理抗爭

    ，置合法合理信賴政府而已投入高額之履約保證金及大量人

    力及資金之本公司之正當合理之信賴於不顧，貿然將本公司

    的電業籌設申請案程序予以退回業經審核並發出同意函的台

    南市經發局，已嚴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致本公司受到重

    大損害。四、尤其依據電業登記規則第2章第3條第1項第6款

    規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

    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者，應檢附太陽光電環

    境與社會檢核相關證明文件』，而本案是於水利用地申請電

    業籌設並非漁電共生，臺南市政府本就無權錯誤引用法條，

    以本公司應檢附環境與社會檢核文件的理由要求貴局退回本

    公司申請案，而身為專責主管機關的貴局竟也不察台南市政

    府的行政失誤，致使本公司蒙受重大損失，本公司將保留追

    訴及申請國家賠償的權利。五、……面對大潮溝養殖漁民佔用

    的行為，本公司仍然編列預算，並先行派員與漁民溝通補償

    金事宜，初步也已獲得多數漁民的認同。所以，這次的抗爭

    行動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養殖戶？有多少是別有用心的綠蟑

    螂？身為再生能源主管機關的貴局，此次也列席了這次大潮

    溝的抗爭事件，對於前述疑點的釐清儘管選擇不作為，但似

    乎也不必如此火速就配合地方政府的退回要求。……」等語。

    準此可知，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主要係對能源署檢還系

    爭申請案予被上訴人乙節表示意見，固然該函文提及系爭申

    請案係於水利用地申請電業籌設，並非漁電共生，被上訴人

    錯引法規，本無權以要求上訴人應檢附環社檢核文件之理由

    為據，要求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而身為專責主管機關之

    能源署亦不察被上訴人之行政疏失，致使上訴人蒙受重大損

    失，上訴人將保留追訴及申請國家賠償的權利等語，並副知

    被上訴人。惟此僅係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

    函所附加之系爭負擔，不符法規之規定，故被上訴人無權要

    求上訴人應檢附環社檢核文件，更無權以此為據，要求能源

    署退回系爭申請案，然就此法律上之意見，是否即能推認上

    訴人有明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之表示，洵有疑義。原判決僅

    以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之內容為據，而未進一步調查上

    訴人於收受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後，迄111年12月1

    5日被上訴人廢止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前，是否確實完全未

    履行系爭負擔，及是否有其他足以佐證上訴人拒絕履行系爭

    負擔之事實，即遽認上訴人已明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並據

    此認定被上訴人以原處分廢止其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係屬

    合法，尚有違背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之應依

    職權調查規定之違背法令。

　⒉其次，若尚無事實足認上訴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則原處分

    已敘明：「……旨案計畫書所載之案場範圍位於七股大潮溝，

    主要區域位於台61以西，當地環境生態多元豐富，位處環境

    敏感區位，現況多為設置蚵棚使用面積達90公頃以上，且當

    地居民極力反對設置太陽能光電，鄰近光電案場曾發生民眾

    抗爭，光電開發之環境及社會條件具高度敏感性，……」等語

    ，可知系爭申請案之案場，其使用面積達90公頃以上，且當

    地居民極力反對設置太陽能光電，在此情形下，上訴人履行

    系爭負擔之合理期限為何？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31日同意

    函明確附加系爭負擔，迄其於111年12月15日以原處分廢止

    該同意函時之期間僅不到4個月，則上訴人履行系爭負擔之

    期間是否相當？暨被上訴人廢止該同意函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為合義務性之裁量？亦尚未經原審究明。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有如前述違背法令之情事，且影響本件判

    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

    件事證尚有未明，有待原審調查審認，本院無從自為判決，

    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另為適法之裁判

    。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李  明  益

                              法官　林  秀  圓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蕭  君  卉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479號

上  訴  人  雅比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資三德              

訴訟代理人  黃炫中  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南市政府                            

代  表  人  黃偉哲              

訴訟代理人  吳小燕  律師

            吳文賓  律師

            黃家豪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廢止許可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5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上訴人前於民國111年5月26日及同年6月16日檢具「雅比斯七股太陽光電發電廠」太陽光電發電業籌設計畫書等文件（下稱系爭籌設計畫書等文件），向被上訴人申請在○○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等7筆國有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設置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太陽光電）之籌設許可（下稱系爭申請案），總裝置容量為98.89百萬瓩（MW）。嗣被上訴人先以111年7月20日府經能字第1110882183A號函（下稱111年7月20日函）復上訴人，因系爭土地位處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蚵事實，建請上訴人於後續經濟部能源局（現已改制為經濟部能源署，下稱能源署）之電業籌設審查會中可補充環境及社會（下稱環社）議題之辨識報告，並召開地方說明會與地方民眾溝通，且於同日以府經能字第1110882183B號函核轉系爭申請案予能源署，經能源署以111年8月1日能技字第11100181560號函請被上訴人檢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之證明文件，被上訴人旋以111年8月31日府經能字第1110998678號函（下稱111年8月31日同意函）表示原則同意系爭申請案，惟再次重申因系爭土地屬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殖事實，附帶請上訴人應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並依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作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確認通過後據以實施環社議題因應對策（下稱系爭負擔），復以111年10月12日府經能字第1111327186號函向能源署說明前揭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之附負擔事項，且因地方民眾發起抗爭，故請能源署先退還系爭申請案。其後，經濟部以111年10月18日經授能字第11100718860號函（下稱111年10月18日函）將系爭申請案檢還被上訴人，並請被上訴人責成上訴人依其建議辦理環社檢核，上訴人則以111年10月20日雅字第111100002號函（下稱111年10月20日函）復能源署並副知被上訴人表示，上訴人已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繳交高額履約保證金，並投入大量人力及資金，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有違信賴保護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且系爭申請案並非漁電共生類型，被上訴人要求上訴人提供環社檢核文件係錯誤引用法規等語。嗣被上訴人認上訴人未履行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所載負擔事項，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3款規定，以111年12月15日府經能字第1111622807號函（下稱原處分）廢止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25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仍未甘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查：

　㈠行政程序法第93條規定：「（第1項）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第2項）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一、期限。二、條件。三、負擔。四、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五、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第94條規定：「前條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第123條第3款規定：「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三、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受益人未履行該負擔者。」第125條規定：「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效力。但受益人未履行負擔致行政處分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力。」又所稱附款者，乃行政機關以條件、期限、負擔或保留廢止權等方式，附加於行政處分之主要內容的意思表示。而所謂負擔，則係指行政機關於作成授益處分之同時，另課予處分相對人之特定作為、不作為或忍受義務內容而言，且此負擔並不以定有履行期限為限，而受益人如未履行該負擔，或未於所定期限內履行其負擔，行政機關得廢止該授益處分，並得溯及既往失其效力。然而，依據不履行負擔而廢止授益處分時，固不生信賴保護問題，惟仍應考量比例原則，為合義務性之裁量。

　㈡電業法第3條第1項、第3項第1款、第3款規定：「（第1項）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3項）直轄市……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下列事項：一、電業籌設、擴建及電業執照申請之核轉。……三、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第13條第1項規定：「發電業……於籌設或擴建設備時，應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書件，報經事業所屬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或擴建許可。」第14條規定：「電業管制機關為前條第1項許可之審查，除審查計畫之完整性，並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第24條規定：「電業籌設、擴建之許可……等事項之申請程序、應備書件及審查原則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另依電業法第24條規定授權訂定之行為時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發電業登記為下列5種，其應備書圖如下：一、籌設或擴建：經營發電業或擴建發電機組，應備下列書圖及文件申請許可，籌設或擴建許可有效期間為3年……：（一）籌設或擴建計畫書（含財務規劃）。（二）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三）鄉（鎮、市）營或民營發電業應檢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函……。（四）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五）發電廠之電源線引接同意證明文件。（六）其他應備文件：……6.太陽光電發電廠：其設置廠址位於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者，應檢附太陽光電環境與社會檢核相關證明文件，以及養殖戶同意證明文件。」

　㈢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下稱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第1項）非附屬設置於農業設施之地面型綠能設施，除位於第30條規定之區位者外，以結合農業經營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限：一、中央能源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國營事業所定推動農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專案計畫範圍內，並符合其計畫措施。二、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第2項）依前項第1款規劃者，應先擬具農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專案計畫，並敘明下列事項，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一、計畫推動之區位範圍。二、農業經營與綠能設施結合利用之規劃及農產業可行性之評估說明。三、計畫內相關設施之空間配置。（第3項）第1項第2款之區位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盤點具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可行區位，送中央能源主管機關辦理環境與社會檢核機制作業後，由中央能源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㈣揆諸上揭電業法及電業登記規則暨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可知，民營發電業者申請籌設太陽光電發電廠，須報經事業所屬機關或地方主管機關核轉電業管制機關申請籌設許可，其應檢具之文件包含籌設計畫書、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發電廠廠址土地開發同意證明文件及地政機關意見書、發電廠之電源線引接同意證明文件等，且倘其設置位於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者，尚應檢附太陽光電環社檢核相關證明文件及養殖戶同意證明文件。而揆諸電業法第14條規定，電業管制機關所為許可之審查，應顧及能源政策、電力排碳係數、國土開發、區域均衡發展、環境保護、電業公平競爭、電能供需、備用容量及電力系統安全，同理，地方主管機關為前開同意前，亦得考量前揭因素及地方發展特性，是地方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電業籌設之申請，有同意與否之裁量權。又民營發電業申請非漁電共生類型之電業籌設，本無須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規定，提出太陽光電環社檢核相關證明文件，惟地方主管機關既有同意民營發電業申請與否之裁量權，則其依行政程序法第93條第1項及第94條規定，自得在不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且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的前提下，於同意之授益處分中附加負擔之附款。

　㈤經查，上訴人前於111年5月26日及同年6月16日檢具系爭籌設計畫書等文件，向被上訴人提出系爭申請案，擬於系爭土地設置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太陽光電）。又系爭土地為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且上訴人擬設置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為水面型。再者，被上訴人111年7月20日函及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均要求上訴人申請籌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許可，應以書面或召開地方說明會等方式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及依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做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等一定作為義務等情，為原審依職權所確定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原判決並據此論明：上訴人申請籌設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乃係於水利用地申請電業籌設，並非漁電共生，核非屬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所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者，亦非地面型綠能設施，固無須依電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第6目之規定，提出太陽光電環社檢核相關證明文件。然而，被上訴人就系爭申請案既有同意與否之裁量權，則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中敘明基於系爭土地所坐落之區域屬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殖事實之特殊性，被上訴人雖原則同意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申請案，惟同時要求上訴人應積極以書面或召開地方說明會等方式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及依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做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等一定作為義務，是該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應屬一附負擔之授益行政處分。另依電業法第3條第3項第3款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應辦理轄區內電業與民眾間有關用地爭議之處理，是被上訴人基於系爭申請案所坐落系爭土地之特殊性，所課予上訴人之前揭作為義務，尚未違背原行政處分之目的，且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故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所附之系爭負擔，應屬合法。再者，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中，乃要求上訴人申請籌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許可，應辦理環社檢核，並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其內容具體明確，已足使上訴人明瞭應履行之負擔內容等語，經核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復無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情事。又關於能源署所推動規劃之漁電共生環社檢核機制，係先將全國魚塭透過科學圖資嚴篩分流為較無生態疑慮之先行區、稍具生態疑慮之非先行區，再依其議題程度不同，分別導入不同強度的檢核程序；其中魚塭位於公告可優先推動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先行區），業者於光電申設時，僅須研提「漁電共生先行區環境與社會友善措施自評表」；而魚塭位於非先行區範圍，則須執行環社檢核「議題辨認」及「因應對策」工作，議題辨認旨在辨識預定劃設區位範園潛在的生態環境及社會經濟議題與確定魚塭屬優先區、關注減緩區或迴避區之分區，待審查通過並公開區位與議題後，將作為光電選址的重要參考依據；因應對策則是由開發業者依預定開發場址所標記議題，分別依據設計規劃、執行、營運與除役復原階段提出迴避、縮小、減輕、補償，乃至增益等措施，並提送因應對策審查等節，為上訴人於上訴狀所自承。而如前所述，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既已明載：「……旨案開發區域位於七股大潮溝，屬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殖事實，請開發單位應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並依照當前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做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確認通過後據以實施環社議題因應對策。……」等語，足見系爭土地自非依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第3項由經濟部會同農業部公告較無生態疑慮之「先行區」。況上訴人申請之案場範圍是否屬於由經濟部會同農業部公告之「先行區」，不難查知，是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主張：系爭申請案係屬水面型太陽能發電系統設置專案，與漁電共生專案乃完全不同體系，本無「環社檢核」之法源依據可言；漁電共生專案之環社檢核，乃先將魚塭分為「先行區」及「非先行區」，並區分不同強度之檢核程序，故縱依被上訴人之要求，進行環社檢核，參照「漁電共生非先行區環境與社會檢核-議題辨認操作手冊」第一章總則1.1之內容，上訴人究如何得知應進行「先行區」之檢核程序或「非先行區」之檢核程序，足認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顯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之明確性原則云云，即非可採。

　㈥次查，被上訴人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前，即就系爭申請案以111年7月20日函回復上訴人，因系爭土地位處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蚵事實，建請上訴人於後續能源署之電業籌設審查會中可補充環社議題之辨識報告，並召開地方說明會與地方民眾溝通等語，嗣於111年8月31日同意函雖表示原則同意系爭申請案，惟再次重申因系爭土地屬環境敏感區域，且當地有養殖事實，附帶請上訴人應與地方利害關係人溝通，並依照經濟部環社檢核機制議題辨認作成報告送中央審查確認通過後據以實施環社議題因應對策。其後，能源署以111年10月18日函將系爭申請案檢還被上訴人，請被上訴人責成上訴人依其建議辦理環社檢核，並副知上訴人，嗣上訴人以111年10月20日函回復能源署，並副知被上訴人。之後，被上訴人乃於111年12月15日以上訴人未履行系爭負擔為由廢止111年8月31日同意函等情，亦為原判決所是認，核與卷證相符。又原判決援引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之內容，認定上訴人已明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並認被上訴人以上訴人迄未履行系爭負擔為由，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3款規定，以原處分廢止其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於法洵屬有據，因而駁回上訴人之訴，固非無見。惟查：

　⒈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係上訴人於收受能源署111年10月18日函後，就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所為之意見陳述，其內容記載略以：「主旨：有關本公司依電業登記規則，申辦台南市七股區大潮溝水利用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電業籌設，因地方抗爭遭台南市政府要求貴局（即能源署）退回申請案，本公司擬就此事提出嚴正聲明，……。說明：一、查台南市七股區大潮溝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開發案，……繳交高額之新臺幣（下同）291,530,560元履約保證金之後，投入大量人力及資金進行此案各項流程，迄今已超過兩年，投入資金已將近5億元，初步通過台電核發審查意見書、台南市議會同意本案為省道台61線以西太陽光電示範區、台南市經濟發展局同意並函轉貴局（即能源署）審核本公司所提電業籌設計晝；正當本公司一切皆遵照台灣法律申辦此案各項程序之際，卻傳出有民意代表帶領違法竊佔國有土地大潮溝的養殖漁戶針對此案進行抗爭，而在抗爭事件過後不到2星期，包含貴局在內的所有與本案相關的台灣中央及地方政府單位竟然僅配合竊佔國有土地嫌犯的訴求，在完全未事先知會或聽取本公司的意見下，對於本公司的電業籌設申請案程序予以退回業經審核並發出同意函的台南市經發局。……三、……貴局竟因已涉犯刑法第320條竊佔罪之養殖漁戶所為之無理抗爭，置合法合理信賴政府而已投入高額之履約保證金及大量人力及資金之本公司之正當合理之信賴於不顧，貿然將本公司的電業籌設申請案程序予以退回業經審核並發出同意函的台南市經發局，已嚴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致本公司受到重大損害。四、尤其依據電業登記規則第2章第3條第1項第6款規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9條規定之漁業經營結合綠能之區位範圍者，應檢附太陽光電環境與社會檢核相關證明文件』，而本案是於水利用地申請電業籌設並非漁電共生，臺南市政府本就無權錯誤引用法條，以本公司應檢附環境與社會檢核文件的理由要求貴局退回本公司申請案，而身為專責主管機關的貴局竟也不察台南市政府的行政失誤，致使本公司蒙受重大損失，本公司將保留追訴及申請國家賠償的權利。五、……面對大潮溝養殖漁民佔用的行為，本公司仍然編列預算，並先行派員與漁民溝通補償金事宜，初步也已獲得多數漁民的認同。所以，這次的抗爭行動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養殖戶？有多少是別有用心的綠蟑螂？身為再生能源主管機關的貴局，此次也列席了這次大潮溝的抗爭事件，對於前述疑點的釐清儘管選擇不作為，但似乎也不必如此火速就配合地方政府的退回要求。……」等語。準此可知，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主要係對能源署檢還系爭申請案予被上訴人乙節表示意見，固然該函文提及系爭申請案係於水利用地申請電業籌設，並非漁電共生，被上訴人錯引法規，本無權以要求上訴人應檢附環社檢核文件之理由為據，要求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而身為專責主管機關之能源署亦不察被上訴人之行政疏失，致使上訴人蒙受重大損失，上訴人將保留追訴及申請國家賠償的權利等語，並副知被上訴人。惟此僅係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所附加之系爭負擔，不符法規之規定，故被上訴人無權要求上訴人應檢附環社檢核文件，更無權以此為據，要求能源署退回系爭申請案，然就此法律上之意見，是否即能推認上訴人有明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之表示，洵有疑義。原判決僅以上訴人111年10月20日函之內容為據，而未進一步調查上訴人於收受被上訴人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後，迄111年12月15日被上訴人廢止111年8月31日同意函前，是否確實完全未履行系爭負擔，及是否有其他足以佐證上訴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之事實，即遽認上訴人已明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並據此認定被上訴人以原處分廢止其111年8月31日同意函，係屬合法，尚有違背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之應依職權調查規定之違背法令。

　⒉其次，若尚無事實足認上訴人拒絕履行系爭負擔，則原處分已敘明：「……旨案計畫書所載之案場範圍位於七股大潮溝，主要區域位於台61以西，當地環境生態多元豐富，位處環境敏感區位，現況多為設置蚵棚使用面積達90公頃以上，且當地居民極力反對設置太陽能光電，鄰近光電案場曾發生民眾抗爭，光電開發之環境及社會條件具高度敏感性，……」等語，可知系爭申請案之案場，其使用面積達90公頃以上，且當地居民極力反對設置太陽能光電，在此情形下，上訴人履行系爭負擔之合理期限為何？被上訴人係於111年8月31日同意函明確附加系爭負擔，迄其於111年12月15日以原處分廢止該同意函時之期間僅不到4個月，則上訴人履行系爭負擔之期間是否相當？暨被上訴人廢止該同意函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為合義務性之裁量？亦尚未經原審究明。

四、綜上所述，原判決有如前述違背法令之情事，且影響本件判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證尚有未明，有待原審調查審認，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另為適法之裁判。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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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楊  坤  樵

                              法官　李  明  益

                              法官　林  秀  圓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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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蕭  君  卉



